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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2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

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559号，根据函件要求，现就有关情况回复公告如

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相同。

1、持续经营假设。 年报披露，公司2019年度亏损严重，面临大量诉讼及对

外担保事项，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大额债务逾期未偿还，且重要子公司泉州

安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物流）、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盛船务）于2019年12月经法院批准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母公司于2020年3月

被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会计师无法

判断公司基于持续经营基本假设编制的2019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1）请

公司说明在上述背景下，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告的恰当性，并提供相

关支持性证据；（2）请公司说明拟采取的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措施。 请会计师

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请公司说明在上述背景下，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告的恰当

性，并提供相关支持性证据；

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通物流” ）与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安盛船务” ）在政府、法院、管理人及各方债权人支持与配合下，

司法重整各项工作正顺利有序的开展， 公司经营团队与持续合作的债权人一

直保持着紧密良好的沟通，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也一直持续良好的运营。

自2020年2月开始，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国航运市场较为低迷，2020年3

月份公司已实现全面复航，船舶满载率不断提升，带来了营收和计费箱量的稳

定增长。 在此期间， 公司获得了泉州市属三家国企与中航信托的战略资金支

持，截止回函前，通过招商安通已汇入5.5亿元资金，自2019年5月18日起，公司

已累计获得战略合作方6.9亿元资金支持。 在进入司法重整程序后，在法院、管

理人及其他相关方的努力下， 公司因违规担保和相关债务纠纷被司法冻结的

银行账户资金依法被解冻，截止2020年6月30日，公司已解冻资金合计3,502.5

万元。 另外，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有息债务自重整受理日起停

止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司财产成本，缓解了公司现金流压力，提升

了持续经营的能力。

2020年4月15日，安通物流、安盛船务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在丰泽区人民法

院以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债权人登陆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网络系统在线

参会并行使表决权。 在法院、管理人、广大债权人和相关各方的理解和支持下，

安盛船务、 安通物流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以90%以上的通过率审议通过相关议

案，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顺利完成。 下一阶段两家子公司将进一步推动重整程

序，配合管理人继续推进债权审查、资产评估、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等工作，配合

制作并提交重整计划草案，并积极同主要债权人、股东、潜在战略投资者进行

沟通，助力公司重整成功。

公司生产经营稳定、资金紧张的局面得到缓解，疫情影响已基本消除，子

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情况良好，公司具备持续经营的能力。

（2）请公司说明拟采取的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措施。

（一）聚焦主营业务，剥离低效资产

公司将进一步聚焦主营业务，聚焦主营业务，集中优良资产与资源，加强

海运与多式联运板块的效益优化，对低效产能的辅助业务进行逐渐剥离，在已

剥离业务（外贸、冷链等）基础上，拟将对仓储、园区、危险品运输等其他低效、

回报周期长辅助业务进行剥离，加强水路、公路和铁路的主营业务，进一步提

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二）优化航线设计，提高盈利能力

公司将对主营业务的物流线路进行升级，打造精品航线，通过优化船舶、

加密班期等提升航线效益。 进一步整合铁路、公路资源，向内陆延伸，实现多式

联运的多线路、高效率的衔接，不断完善“海铁公” 综合物流网络。 此外，为了

扩大市场、增加客户粘性，我们不断优化服务，提升客户体验与价值，为客户提

供更加高效、便捷、智慧的“门到门” 全程物流服务。

（三）加强精细化管理，提升运营效率

自公司董事会换届来，新的领导班子注入了新鲜血液，并通过优化调整组

织架构，来加大和强化公司所有日常运营的规范化与标准化的实施。 拟采取创

新管理模式、降低运营成本、完善风险防控制度等手段，来对公司上下每个环

节、每个流程进行精细化管理。 使其公司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式增长转变为质量

效率型集约式增长，以增强公司的管理水平、运营效率，以及抗风险能力。

（四）寻求战略合作方与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

自公司与招商港口、中航信托达成战略协议以来，三方合作不断深化，加

之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截止回函日公司已收到6.9亿元的资金支持，根据签

署的多方战略合作协议， 后续的资金支持将陆续到位， 以稳固公司经营现金

流，强化主营业务的发展。

由于招商港口航运产业链完整、港口资源丰厚，公司在未来的航线规划、

运力导入、货源引进等方面将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中航信托拥有强大的金融服

务能力， 未来可持续通过增加运力与集装箱等主要经营资产资源提供优质方

案，为公司持续良好的业务经营提供了有力保障。

（五）协调各方资源，全力推进子公司司法重整

在子公司司法重整期间， 公司经营团队的所有人员与债权人保持着良好

的沟通与持续合作关系，债权人也积极协助与配合公司子公司的司法重整。 在

政府、法院、管理人和债权人的大力支持下，公司重整工作有序推进。 公司也正

在与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接洽，后续将评估筛选，正式引入有实力的战略投

资者，推动公司子公司司法重整成功。

会计师核查意见：

安通控股公司2019年度亏损严重，面临大量诉讼及对外担保事项，主要银

行账户被冻结， 大额债务逾期未偿还， 且重要子公司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通物流）、泉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盛船务）于2019

年12月经法院批准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母公司于2020年3月被债权人向法院申

请破产重整。 虽然安通控股公司管理层已经采取措施改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

况，但持续经营能力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安通控股公司基

于持续经营基本假设编制的2019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2、核心子公司控制权情况。 公司重要子公司安通物流、安盛船务于2019年

12月经法院批准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2019年年报显示上述两个子公司均属于

合并报表范围。 请公司补充披露：（1）子公司财产和营业事务是否已移交管理

人，结合子公司破产重整期间生产经营决策机制等，说明公司对子公司是否继

续保持控制权， 将上述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依据及合理性， 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补充披露子公司破产重整进展情况，是否存在

因重整失败导致破产清算的可能性，若是，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请会计师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子公司财产和营业事务是否已移交管理人，结合子公司破产重整期

间生产经营决策机制等，说明公司对子公司是否继续保持控制权，将上述子公

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在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安盛船务、 安通物流的重整申请并指定管理人

后， 管理人接管了两家子公司重要的印章和证照。 对于两家子公司的营业事

务，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向法院申请由公司原经营

管理人员继续负责营业事务。 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

（2019）闽0503破1号及（2019）闽0503破2号复函许可安通物流及安盛船务

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并由原经营管理团队负责重整期间的经营管理事务。 重

整期间，两家子公司具体生产经营事务由经营管理团队依据《企业破产法》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实际负责，管理人依法进行监督。 基于此，上市公司

仍然对两个子公司存在控制。

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合并的规定，合并报表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

予以确定，2019年度公司将安通物流及安盛船务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合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补充披露子公司破产重整进展情况，是否存在因重整失败导致破产

清算的可能性，若是，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两家子公司已于2020年4月15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均以90%以上的

通过率审议通过相关议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圆满召开。 现阶段，两家子公司

重整工作在稳步推进过程中，后续将根据债权申报审查情况、资产评估结果、

战略投资者的引入情况，制作重整计划草案并向法院及债权人会议提交。

目前两家子公司重整程序尚未完成，仍在按照《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推进重整程序， 若后续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债权人表决通过或未

被法院裁定批准，则两家子公司将由重整程序转入破产清算程序，因此目前两

家子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导致破产清算的可能性。

会计师核查意见：

根据安通控股重要子公司安通物流、 安盛船务在破产重整期间的经营管

理机制，重整期间公司经营正常，由原经营管理团队负责重整期间的经营管理

事务，公司仍然对两个子公司存在控制，2019年度将上述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违规担保计提预计负债情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已发现的违规

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20.73亿元， 截至审计报告日， 公司发现新增违规担保

14.96亿元，公司违规对外担保事项合计35.69亿元，报告期末对违规担保事项

计提预计负债6.79亿元。 公司前期业绩预告称针对24.42亿元违规担保初步判

断可能需确认10.89亿元至21.77亿元的预计负债。 会计师无法判断公司对外担

保的完整性、有效性和计提预计损失金额的合理性。 请公司补充披露：（1）新

增违规担保事项的具体情况，包括发生原因、决策过程及责任人等；（2）以列

表形式说明违规担保事项当前诉讼进展，包括涉诉金额、判决结果、公司承担

的责任等；（3）在新增大额违规担保背景下，公司预计负债金额较前期预告大

幅下降的原因，并结合诉讼判决、被担保方偿付能力等，说明针对上述违规担

保事项计提6.79亿元预计负债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请律师对公司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出具意

见。

回复：

（1）新增违规担保事项的具体情况，包括发生原因、决策过程及责任人

等；

新增违规担保事项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签订时间

签订人（或

公司）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金额（主债

务合同）

1 2018/8/1

江苏福海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安盛船务 郭东泽

江苏福海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6,200

2 2018/11/28

上海军华置

业有限公司

安通控股、安

通物流、安通

(唐山)多式联

运、安通(泉

州)多式联运、

安盛船务、海

南安盛、海南

安云区块链、

安通供应链

上海仁建企

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军华置业

有限公司

10,000

3 2018/11/28

皖江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

公司

安通物流、安

盛船务

泉州仁建安

通集装箱有

限公司

皖江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

1,955

4 2017/9/2

兴铁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安通控股、安

通物流、安盛

船务

长城润恒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兴铁资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2,382

5 2018/6/15 陈某某 安通控股 郭东泽 陈某某 3,000

6 2018/4/19 陈某某 安通控股 郭东圣 陈某某 4,000

7 2018/8/27 陈某某 安通控股 郭东泽 陈某某 2,000

8 2018/7/2 卢某某 安通控股 郭东泽 卢某某 6,000

9 2018/10/29

天津宏信商

业保理有限

公司

安通控股

仁建国际贸

易（上海）有

限公司

天津宏信商业

保理有限公司

440

10 2018/6/26

交通银行泉

州分行

安盛船务

石狮市明祥

织造发展有

限公司

交通银行泉州

分行

895

11 2018/5/1

中航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安通控股、安

通物流、安盛

船务

泉州仁建安

通集装箱有

限公司

中航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24,666

12 2018/3/13

中航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安通物流、安

盛船务

上海仁建投

资有限公司

中航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25,000

13 2018/10/7

陈某某、陈某

某

安通控股

郭东泽、郭东

圣

陈某某、陈某

某

32,300

14 2018/10/7

陈某某、刘某

某

安通控股

郭东泽、郭东

圣

陈某某、刘某

某

30,700

合计 149,538

经公司自查， 上述补充披露的违规担保事项并未履行公司董事会或者股

东大会审议程序，也未履行用章审批程序，系公司控股股东、时任董事长郭东

泽及控股股东、时任董事长、董事、总经理郭东圣在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同意，越权以公司名义签署的，该行为违反《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属于郭东泽利用其实际控制人、时任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的地位作出

的越权代理行为。

（2）以列表形式说明违规担保事项当前诉讼进展，包括涉诉金额、判决结

果、公司承担的责任等；

截止问询函回复日，违规担保事项当前诉讼进展，包括涉诉金额、判决结

果、公司承担的责任等如下表列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原告 被告

诉讼金额

（万元）

受 理 法

院/机构

涉 诉 时

间

案 件 类

型

案件情况

1 安康

郭东泽及安

通控股

不超过 9,

714.97�

（不 含 利

息）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2019年4

月11日

控 股 股

东 信 托

贷 款 合

同纠纷

（2019）最高法民终1524号案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终审判决：撤销河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2018)豫民初80号民事判决

第二项、第三项；变更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2018)豫民初80号民

事判决第二项为:安通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对郭东泽不能清偿本

判决第一项所判决债务的二分

之一向安康承担赔偿责任。 安康

因不服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

高法民终1524号民事判决，向最

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

中江国际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泉州安华物

流 有 限 公

司、 郭东泽

及其配偶林

亚查、 安通

控股等

10,988.36

江 西 省

高 级 人

民法院

2019年4

月3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现

已更名为：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与安通控股签订《保证

合同》应属无效，雪松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无权要求安通控

股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雪松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不服该

判决已上诉，法院已受理，尚未

开庭。

3

重庆海尔

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泉州天仁贸

易 有 限 公

司、 泉州迅

尔物流有限

公司及安通

物流、 安盛

船务等

2,055.24

重 庆 市

高 级 人

民法院

2019 年

11 月 18

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2020） 渝民终186号案件重庆

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关于

（2019） 渝05民初1084号案件

的一审判决。

2,055.24

重 庆 市

高 级 人

民法院

（2020） 渝民终184号案件重庆

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关于

（2019） 渝05民初1085号案件

的一审判决。

2,054.74

重 庆 市

高 级 人

民法院

（2020） 渝民终187号案件重庆

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关于

（2019） 渝05民初1086号案件

的一审判决。

1,004.29

重庆市

渝中区

人民法

院

2019年6

月17日

（2019）渝0103民初13790号案

件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与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泉

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以及安通

（唐山海港）多式联运物流有限

公司签订 《保证合同》 应属有

效，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有权要求上述依约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公司不服该判决，已向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目前案件已开庭，待下判

决。

941.84

重庆市

渝中区

人民法

院

2019年6

月17日

（2019）渝0103民初13794号案

件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与安通物流、安盛船务签订的

《保证合同》应属有效，重庆海

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有权要求

上述公司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4

江阴华中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泉州一洋集

装箱服务有

限公司、郭

东泽、 郭东

圣及安通物

流、 安盛船

务等

10,163.32

北 京 市

第 二 中

级 人 民

法院

2019年4

月15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2019）京02民初283号案件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

决：江阴华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与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和泉

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签订的《保

证合同》应属有效，江阴华中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有权要求上述

公司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公

司不服该判决，已向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公司控股子

公司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经管

理人同意，已向北京市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

5

安徽正奇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泉州一洋集

装箱有限公

司、 安通控

股、 安通物

流等

483.06

安 徽 省

合 肥 市

庐 阳 区

人 民 法

院

2019年5

月28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2019） 皖0103民初5786号案

件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安徽正奇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与安通控股、泉州安通物流有

限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属

有效，安徽正奇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有权要求上述依约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2020） 皖01民终2443号

案件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判决：撤销合肥市庐阳区

人民法院 (2019) 皖0103民初

5786号案件民事判决，发回合肥

市庐阳区人民法院重审。

3524.58

安 徽 省

合 肥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2020年3

月5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已收到法院诉讼材料， 尚未开

庭。

6

杭州华阳

双胜投资

管理合伙

企业 （有

限合伙）

海南联恩物

流 有 限 公

司、 安通控

股等

10,739.38

北 京 市

第 三 中

级 人 民

法院

2019年5

月30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已收到法院诉讼材料， 尚未开

庭。

7

北京皓阳

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海南联恩物

流 有 限 公

司、 安通控

股、 郭东泽

等

20,417.61

北 京 市

第 三 中

级 人 民

法院

2019年6

月5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已收到法院诉讼材料， 尚未开

庭。

8

宁波鼎亮

皓轩股权

投资合伙

企业 （有

限合伙）

上海仁建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安通控

股、郭东泽

8,608.50

上 海 仲

裁 委 员

会

2019年6

月5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2019）沪仲案字第1727号案件

上海仲裁委员会终局裁决：宁波

鼎亮皓轩股权投资合作企业（有

限合伙）与安通控股签订的《保

证合同》应属有效，宁波鼎亮皓

轩股权投资合作企业 （有限合

伙）有权要求安通控股公司依约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9

安徽合泰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安通物流、

安通控股、

郭东泽等

4,585.29

安 徽 省

合 肥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2019年6

月11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2019） 皖01民初1207号案件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判决：安徽合泰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与安通控股和泉州安通物

流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

应属有效，安徽合泰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有权要求上述公司依约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公司不服该

判决，已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 公司控股子公司安通

物流经管理人同意，已向安徽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0

河南九鼎

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

公司

安盛船务、

安通物流、

郭东泽等

23,419.16

河 南 省

郑 州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2019年6

月14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2019） 豫01民初1401号案件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判决：河南九鼎金融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与安通物流和安盛船

务签订《保证合同》应属有效，

河南九鼎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有权要求安通物流和安盛船

务依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

子公司安通物流、安盛船务经管

理人向河南省高院撤回对河南

九鼎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

上诉申请。

11

上海欣岩

投资管理

有公司

泉州绿湾贸

易 有 限 公

司、 安通控

股、 郭东泽

等

3,052.24

上 海 市

奉 贤 区

人 民 法

院

2019年6

月20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上海欣岩投资管理有公司与安

通控股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属

有效，上海欣岩投资管理有公司

有权要求安通控股依约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 公司不服该判决，

将决定上诉。

12

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万向

信托股份

公司

安通控股、

安通物流、

安盛船务

37,774.86

杭 州 仲

裁 委 员

会

2019年7

月10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2019） 杭仲裁字第933号和

（2019） 杭仲裁字第941号案件

终局裁决如下：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万向信托股份公司与安

通控股、安通物流和安盛船务签

订的《保证合同》应属有效，浙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向信托

股份公司有权要求上述公司依

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13

上海富汇

融资租赁

股份有限

公司

长城润恒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安通

物流、 安通

控股、 郭东

泽等

1,352.51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人 民

法院

2019年7

月19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一审已开庭，待下判决。

14

深圳前海

朗阔供应

链管理有

限公司

长城润恒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安通

控股、 安通

物流

2,553.50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2019年7

月1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2019） 川01民初3470号案件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判决：深圳前海朗阔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与安通控股和泉州

安通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证

合同》应属无效，深圳前海朗阔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无权要求

上述公司依约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15

海佑财富

（上海）投

资有限公

司

泉州绿湾贸

易 有 限 公

司、 安通控

股、 安通物

流

65.42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人 民

法院

2019年7

月30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已收到诉前调解通知书和民事

起诉状，一审已开庭，待下裁决。

海佑财富

（上海）投

资有限公

司

泉州绿湾贸

易 有 限 公

司、 安通控

股、 安通物

流

3,037.44

福 建 省

泉 州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2019年8

月30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一审已开庭，待下判决。

16

杭州华阳

双胜投资

管理合伙

企业 （有

限合伙）

长城润恒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安通

控股、 郭东

泽、 郭东圣

等

32,380.08

北 京 市

第 三 中

级 人 民

法院

2019年8

月16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一审已开庭，待下判决。

17 刘某某

郭东泽、周

鸿辉、 安通

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3,233.64

福 建 省

泉 州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

2019 年

10 月 12

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一审已开庭，待下判决。

18 杨某某

郭东泽、郭

东圣、 安通

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1,716.05

福 建 省

泉 州 市

丰 泽 区

人 民 法

院

2019 年

10 月 14

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2019）闽0503民初10477号案

件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

院一审判决：杨某某与安通控股

签订的《保证合同》应属无效，

杨某某无权要求安通控股依约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杨某某因不

服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

院对（2019）闽0503民初10477

号案件的一审判决，向泉州中院

提起上诉。

19

嘉茂通商

业 保 理

（深圳）有

限公司

安通控股、

安盛船务、

泉州一洋集

装箱服务有

限公司等

10,166.67

北 京 市

第 三 中

级 人 民

法院

2019 年

10 月 22

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已收到法院诉讼材料， 尚未开

庭。

20

兴铁资本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安通控股、

安通物流、

安盛船务、

长城润恒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2,382.40

江 西 省

高 级 人

民法院

2017年9

月2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收到法院邮寄的原告撤回强制

执行裁定书。

21

江苏福海

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郭东泽、安

盛船务

7,090.00

江 苏 省

泰 州 市

中级人

民

法院

2019年7

月22日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一审已开庭，待下判决。

22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泉州

分行

安盛船务、

石狮市明祥

织造发展

有限公

司等

904.68

福 建 省

泉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2019 年

12月10

控 股 股

东 违 规

担 保 合

同纠纷

（2019） 闽05民初2091号案件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判决：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分行与安盛船务签订的《保

证合同》应属有效，安盛船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3）在新增大额违规担保背景下，公司预计负债金额较前期预告大幅下降的

原因，并结合诉讼判决、被担保方偿付能力等，说明针对上述违规担保事项计

提6.79亿元预计负债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主要是针对存在诉讼情况的违规担保考虑预计负债的计提，2019年

度报告披露时相比业绩预告时新增大额违规担保， 但存在诉讼情况的违规担

保未发生变化。 业绩预告时，公司针对存在诉讼情况的违规担保采用了比较谨

慎的方式考虑预计可能带来的损失， 预估10.89亿元至21.77亿元的预计负债；

业绩预告至2019年度报告披露期间，公司结合类似案例的处理方式，咨询多方

专业意见，并考虑对公司不同年度期间业绩产生大幅度波动可能带来的影响，

针对每一个涉诉的违规担保事项，逐一分析，最终计提6.79亿元预计负债。

公司将担保事项按照涉诉和非涉诉进行分类统计，并作出不同的判断。 虽

然最高法发布的纪要，从原则上保护上市公司，但是从合同的角度又不能完全

不顾合同法、担保法等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合同另一方造成损害。 对于涉

诉担保事项中，公司对相关的判例及过程进行了分析，除涉诉尚未判决的担保

事项外， 仅有两笔诉讼事项判决被担保方无权要求担保方依约承担连带担保

责任，因此公司认为即便有纪要的支持，但是从合同的角度完全判决担保合同

无效也不可能， 上市公司需要承担一定责任。 通过查询部分纪要发布后的判

例，虽然各地法院判罚标准不一，但是最高院的判罚基本一致，即便上市公司

违规担保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以下是部分上市公司违规对外担保判决案例在最高院纪要发布后的判决

结果：

序号

法院及判决

时间

上市公

司

案号 判决要旨 判决结论

1

最高院

2019.12.11

*ST天润

（2019）最高法民

终1804号

天润数娱公司章程明确载明为公司股

东提供借款担保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

核批准。 天润数娱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未

履行法律规定、章程约定的程序即由公

司法定代表人在《保证合同》上盖章确

认，该担保行为时候亦未被公司股东大

会追认。据此，一审判决其对案涉《保证

合同》无效具有过错，亦无不当。

不能清偿部

分承担二分

之一连带赔

偿责任

2

北京高院

2020.1.10

*ST巴士

（2018）京民初8

号（一审判决后，

巴士在线与原告

和解）

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中麦控股有限

公司的债务，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对

中麦控股不能清偿部分向华融华侨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二分之一的

赔偿责任。

不能清偿部

分承担二分

之一连带赔

偿责任

3

深圳中院

2020.2.11

*ST欧浦

（2019）粤03民初

870号

原告、欧浦公司对《第三人保证合同》

无效均有过错，综合考虑双方过错和全

案情况，欧浦公司应对顺钢公司不能清

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其承

担赔偿确认后有权向顺钢公司追偿。

不能清偿部

分承担二分

之一连带赔

偿责任

4

上海金融法

院

2019.12.28

*ST欧浦

（2018）沪74民初

931号

欧浦智网法定代表人陈礼豪未经董事

会、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为其他公司

提供担保，而中泰信托作为相对人对与

担保相关的决议文件负有基本审查义

务， 并对已尽审查义务负有举证责任。

现中泰信托未能提供证明证明其已对

欧浦智网是否形成决议的情况进行审

查，则中泰信托关于要求欧浦智网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事实和法律依据

均不足，不院不予支持。

不承担

5

深圳中院

2020.1.20

*ST尤夫

*ST富控

（2018）粤03民初

850号

在未经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下，尤夫股

份、富控互动及相关被告为上海富控文

化传娱有限公司、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 颜静刚借款提供关联担保，违

反前述法律规定，担保合同无效。 且尤

夫股份与前述借款人直接的关联关系

系市场公开信息，原告应当明知。 因此，

对原告主张尤夫股份及相关被告承担

担保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不承担

6

最高院

2019.12.13

*ST安通

（2019）最高法民

终1524号，安通控

股、安康因信托纠

纷二审

安通控股公司的时任法人代表郭东泽

以安通控股公司名义与安康签订案涉

《担保合同》， 该合同上加盖了安通控

股公司公章，并有郭东泽签名。 而且，根

据安通控股公司的公开材料，2017年，

即案涉《保证合同》签署年度，华普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经审

查安通控股公司后，出具《2017年度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专

项审核报告》， 明确表示没有发现存在

上市公司违反章程规定对外出具担保

的事实。 安通控股公司2017年《内控制

度评价报告》中也没有发现内控重大缺

陷。 上述事实证明，安通控股公司内部

管理不规范，对于案涉《担保合同》无

效，有重大过错。

不能清偿部

分承担二分

之一连带赔

偿责任

公司认为虽然各地法院对上市公司违规担保涉及的诉讼判罚不一， 但是

最高院在纪要出台后在最高院的判决基本统一，上市公司需要承担一定责任；

同时，由于安通控股本身经最高院审理的与安康因信托纠纷案例的判决存在，

很可能影响未来安通控股公司其他违规担保案件的判决； 公司两家核心子公

司已进入于司法重整程序， 未来重整方案对违规担保事项的处理尚有不确定

性，相应预计负债的计提会对当期损益产生直接影响。 基于谨慎性原则对未判

决的违规担保事项，本年公司依据福建贝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法律意见，

按所占担保比例计提预计负债。 综合以上因素的考虑，公司2019年度针对违规

担保事项计提预计负债6.79亿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主债务人 涉诉金额

按涉诉金额

测算可能承

担的金额/

万元

计提比例

1 (2018)豫民初80号 安康

郭东泽/仁建

国贸/安通控

股

郭东泽 9,714.97 9,714.97 50%

2

（2019）京02民初

283号

江阴华

中投资

管理有

限公司

泉州一洋/郭

东泽/林亚查

/郭东圣/林

丽森/安通/

安盛

泉州一洋 10,163.32 6,775.55 67%

3

（2019）赣民初54

号

中江国

际信托

股份有

限公司

安华/安通控

股/郭东泽/

林亚查

安华

10,988.36 -

一审判决安

通控股不需

承担担保责

任。

（2020）最高法

民终4号

安华

4

（2019）渝05民初

1084/1085/1086

号

重庆海

尔小额

贷款有

限公司

安通/安盛/

天仁/一航/

安通唐山/郭

东泽/郭东圣

/林亚查/林

丽森/迅尔

安盛/天仁

（2000

万）；安盛/

迅尔

（4000万）

6,160.54 3,080.27 50%

5

（2019）渝0103民

初13794号

重 庆 海

尔 小 额

贷 款 有

限公司

安通/安盛/

天仁/一航/

安通唐山/郭

东泽/郭东圣

/林亚查/林

丽森/迅尔

安盛/迅尔 1,066.67 533.34 50%

6

（2019）渝0103民

初13790号

重 庆 海

尔 小 额

贷 款 有

限公司

安通/安盛/

天仁/一航/

安通唐山/郭

东泽/郭东圣

/林亚查/林

丽森/迅尔

安通/天仁 1,004.29 502.15 50%

7

（2019）京03民初

169号

北京皓

阳信息

咨询有

限公司

海南联恩/安

通控股/郭东

泽/林亚查/

郭东圣/林丽

森

海南联恩 20,417.61 无法预估

该案当时正

处于一审审

理中，尚未

审结，暂时

无法预估。

8

（2019）皖0103民

初5786号

安徽正

奇融资

租赁有

限公司

安通控股/安

通物流/一洋

/郭东泽/郭

东圣

泉州一洋 483.06 322.04 67%

9

（2020）皖01民初

224号

安徽正

奇融资

租赁有

限公司

安通控股/安

通物流/一洋

/郭东泽/郭

东圣

泉州一洋 3,524.58 2,349.72 67%

10

（2019）京03民初

235号

杭州华

阳双胜

投资管

理合作

企业

（有限

合伙）

海南联恩/安

通控股/郭东

泽/林亚查/

郭东圣/林丽

森

海南联恩 10,739.38 无法预估

该案当时正

处于一审审

理中，尚未

审结，暂时

无法预估。

11

（2019）沪仲案字

第1727号

宁波鼎

亮皓轩

股权投

资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安通控股/郭

东泽

郭东泽/上

海仁建

12,338.16 6,169.08 50%

12

（2019）皖01民初

1207号

安 徽 合

泰 融 资

租 赁 有

限公司

安通控股/安

通物流/一洋

/郭东泽/郭

东圣

安通物流/

泉州一洋

4,585.29 3,056.86 67%

12

（2019）豫01民初

字第1401号

河 南 九

鼎 金 融

租 赁 有

限公司

安通/安盛/

润恒/迅尔/

正升/上海仁

建投资/上海

仁建集团/一

洋/一航/易

通/安华/联

恩/郭东泽/

郭东圣/林亚

查/林丽森

长城润恒 23,419.16 3,903.19 17%

14

（2019）沪0120民

初10456号

上 海 欣

岩 投 资

管 理 有

限公司

安通控股/一

洋/绿湾/郭

东泽/郭东圣

/林亚查/林

丽森

绿湾 3,114.40 无法预估

该案当时正

处于一审审

理中，尚未

审结，暂时

无法预估。

15

（2019）沪0115民

初60135/60136号

上海富

汇融资

租赁股

份有限

公司

安通控股/安

通/润恒/郭

东泽/郭东圣

/林亚查/林

丽森

长城润恒 1,352.51 901.67 67%

16

（2019）杭仲字第

933号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安通控股/润

恒/郭东圣/

郭东泽/林亚

查/林丽森

郭东圣

36,042.52 21,625.51 60%

（2019） 杭仲字

第941号

万 向

信 托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安通/安盛/

郭东圣/郭

东泽/林亚

查/林丽森/

仁建投资

郭东圣

17

（2019）沪0115民

初72515号/72516

号

海佑财

富（上

海）投

资有限

公司

安通控股/安

通物流/郭东

圣/郭东泽/

林亚查/林丽

森/绿湾

绿湾 65.42 65.42 100%

18

（2019）闽05民初

1243号

海佑财

富（上

海）投

资有限

公司

安通控股/安

通物流/郭东

圣/郭东泽/

林亚查/林丽

森/绿湾/一

洋

绿湾 3,037.44 1,518.72 50%

19

（2019）苏12民初

150号

江 苏 福

海 融 资

租 赁 有

限公司

安盛/郭东泽

/卢天赠

郭东泽 7,090.00 3,545.00 50%

20

（2019）川01民初

3470号

深 圳 前

海 朗 阔

供 应 链

管 理 有

限公司

安通控股/安

通物流/郭东

泽/郭东圣/

长城润恒

长城润恒 2,553.50 -

一审判决安

通控股不需

承担担保责

任，对方未

提起上诉。

21

（2019）京03民初

299号

杭 州 华

阳 双 胜

投 资 管

理 合 作

企 业

（有 限

合伙）

安通控股/润

恒/郭东泽/

郭东圣/林亚

查/林丽森

长城润恒 32,380.08 无法预估

该案当时正

处于一审审

理中，尚未

审结，暂时

无法预估。

22

（2019）闽05民初

1748号

刘清海

安通控股/郭

东泽/郭东圣

/周鸿辉

郭东泽 3,233.64 1,616.82 50%

23

（2019）闽0503民

初10477号

杨庆民

安通控股/郭

东泽/郭东圣

郭东泽 1,716.05 858.03 50%

24

（2019）京03民初

412号

嘉 茂 通

商 业 保

理 （深

圳 ） 有

限公司

安通控股/安

盛船务/仁建

安通/一洋集

装箱/两郭及

其配偶/林朝

辉及其配偶

泉州一洋 10,166.67 无法预估

该案当时正

处于一审审

理中，尚未

审结，暂时

无法预估。

25

(2019)闽05民初

2091号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泉 州

分行

安盛/石狮明

祥/润盛贸易

/李木理 /傅

阿瑜/傅爱宝

/陈曲成 /傅

雅敏

石狮明祥 898.28 299.43 33%

26 (2019)赣执37号

兴铁资

本投资

管理有

限公司

安通控股/安

通/安盛/安

凯/长城润恒

/仁建集团/

仁建投资/郭

东泽/郭东圣

长城润恒 2,382.40 1,021.03 43%

合计 218,638.30 67,858.79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上市公司2019年度对于违规担保涉及的预计负债的计提无法准

确估计，且完整性也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因此无法对上市公司违规担保所涉及

的预计负债计提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律师发表的意见：

1、关于公司违规对外担保已经进入诉讼程序且诉讼、仲裁文书已生效的

案件

对已进入诉讼、仲裁程序且诉讼、仲裁文书已生效的担保案件，公司承担

的法律责任按照已生效判决、仲裁确定内容执行，本法律意见书不再赘述。

2、 关于公司违规对外担保尚未进入诉讼程序或者已进入诉讼程序但诉

讼、仲裁文书尚未生效的案件

经核查，安通控股及并表子公司涉及的对外违规担保，既有对公司股东或

者实际控制人等的关联担保，也包括对为他人提供的非关联担保。 因此，对安

通控股及并表子公司违规担保的责任， 根据关联担保与非关联担保进行分类

分析如下：

（1）关联担保

《公司法》第十六条第2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

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此为关联担保的法律规定。另外，安通

控股公司章程、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及部分并表子公司章程等公司明确关联担

保须经股东（大）会决议。 因此，违反上述规定的关联担保构成越权代表，在此

情况下，应结合《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

行为有效” 规定，区分订立担保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并

分析责任。

结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8条“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

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公司法》第16条明确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决议，未

经股东（大）会决议，构成越权代表。 在此情况下，债权人主张担保合同有效，

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对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的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即在排除被担保股东表决权的情况下，

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签字人员也符合

公司章程的规定” 规定精神，认定债权人是善意至少应审查：关联担保经股东

（大）会决议 （其中上市公司还应公开披露）、债权人对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

程序合法、签字人员合法等。 据此，如关联担保符合以上条件，债权人善意，担

保合同有效，担保人应承担担保责任；反之，债权人不善意，担保合同无效，担

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

在债权人不善意、担保合同无效后，虽然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但根据

《担保法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

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

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

一” 、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

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

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规定，根据过错情况，担保人可能仍需承担前述民

事责任。

（2）非关联担保

《公司法》第十六条第1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

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

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 不得超过规定

的限额。此为公司非关联担保的法律规定。违反此规定的公司非关联担保构成

越权代表，在此情况下，应结合《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

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

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规定，区分订立担保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

定合同效力，并分析责任。

结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8条“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

实际控制人以外的人提供非关联担保，根据《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此时由

公司章程规定是由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大）会决议。 无论章程是否对决议机

关作出规定，也无论章程规定决议机关为董事会还是股东（大）会，根据《民法

总则》第61条第3款关于“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

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的规定，只要债权人能够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

时对董事会决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进行了审查，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

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公司能够证明债权人明知

公司章程对决议机关有明确规定的除外” 规定精神，认定债权人是善意至少应

审查：关联担保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其中上市公司还应公开披

露）、债权人对决议进行了审查、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

规定等。 据此，如非关联担保符合以上条件，债权人善意，担保合同有效，担保

人应承担担保责任；反之，债权人不善意，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

任。

在债权人不善意、担保合同无效后，虽然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但根据

《担保法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

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

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

一” 、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

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

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规定，根据过错情况，担保人可能仍需承担前述民

事责任。

（3）法定四种情形下，不论是否有机关决议，担保人均需承担担保责任

需指出的是，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9条规定精

神：存在下列情形的，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

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1）公司是以为他人提

供担保为主营业务的担保公司， 或者是开展保函业务的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

机构；（2） 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

保；（3）公司与主债务人之间存在相互担保等商业合作关系；（4）担保合同系

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 公司对外

担保若存在上述任何情形之一，不论是否有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担

保合同均有效，担保人应承担担保责任。

综上，若是公司关联担保，如符合经股东（大）会决议 （其中上市公司还

应公开披露）、债权人对决议进行了审查、决议程序合法、签字人员合法等条

件,担保合同有效，担保人应承担担保责任；反之，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不承

担担保责任，但可能仍需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若是公司非关联担保，如符合经

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其中上市公司还应公开披露）、债权人对决议

进行了审查、同意决议的人数及签字人员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等条件，担保合

同有效，担保人应承担担保责任；反之，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

任，但可能仍需承担其他民事责任。但不论如何，如出现《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

工作会议纪要》第19条规定的四种例外情形，即便没有机关决议，担保人也需

承担担保责任。

4、资金占用计提减值情况。 年报及临时公告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13.09亿元， 发生时间为

2018年2月-2019年6月，截至报告出具日上述资金尚未偿还，公司对于大股东

资金占用余额全额计提减值损失。 请公司补充披露：（1）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

项发生的具体时间、交易背景、决策者及相关责任人，年审会计师对资金占用

相关事项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 是否可能存在其他未被发现的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2）6笔资金占用事项发生于2018

年， 但是前期年报及会计师出具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专项

说明中均未披露相应事项， 请公司及2018年年审会计师说明前期相关款项的

会计处理，执行的审计程序，未被认定为资金占用的原因及合理性，年审会计

师是否勤勉尽责；（3）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在财务报表的列示科目，结合控

股股东及资金占用关联方的财务状况， 说明报告期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全额计提减值损失的依据、测算过程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4）公司后续拟采取的追偿措施。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发生的具体时间、交易背景、决策者及相关责

任人，年审会计师对资金占用相关事项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是

否可能存在其他未被发现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1、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金占用方名称 上市公司核算的会计科目 2019年期末占用资金余额

浙江航策置业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8,500.00

泉州润盛贸易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9,210.00

上海京兆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090.40

浙江聚洲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959.00

泉州一洋集装箱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7,773.31

泉州兴达船务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692.50

厦门良运船务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50.00

泉州绿湾贸易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100.00

汪某某 其他应收款 3,432.08

厦门炫飞供应链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000.00

高某某 其他应收款 2,795.18

海南安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200.00

泉州天仁贸易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500.00

广西易通物流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90.00

泉州正升机械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90.00

泉州安华物流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350.00

泉州安凯储运有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40.00

合计 130,872.47

2、2018年-2019年度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东泽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对方名称 借款金额 流入金额 余额 借款日期 还款日期

利息计算

（5.27%）

（注）

1

广西易通物流

有限公司

761.00 792.08 - 2018/1/10 2018/10/15 31.08

2

广西易通物流

有限公司

700.00 728.59 - 2018/1/10 2018/10/15 28.59

3

广西易通物流

有限公司

1,900.00 1,972.32 - 2018/3/15 2018/11/29 72.32

4

广西易通物流

有限公司

1,800.00 1,895.12 - 2018/5/3 2019/4/28 95.12

5

广西易通物流

有限公司

900.00 944.27 - 2018/5/28 2019/4/28 44.27

6

广西易通物流

有限公司

1,046.00 1,096.84 - 2018/6/1 2019/4/28 50.84

7

广西易通物流

有限公司

1,500.00 1,556.21 - 2018/8/16 2019/4/28 56.21

8

广西易通物流

有限公司

1,500.00 1,549.19 - 2018/9/17 2019/4/28 49.19

9

广西易通物流

有限公司

1,500.00 1,544.58 - 2018/10/8 2019/4/28 44.58

10

广西易通物流

有限公司

5,000.00 5,142.73 -

2018/10/1

6

2019/4/28 142.73

11

广西易通物流

有限公司

1,555.00 1,595.75 - 2018/11/1 2019/4/28 40.75

12

广西易通物流

有限公司

1,400.00 1,429.51 - 2018/12/6 2019/4/28 29.51

13

广州东湾运输

有限公司

2,000.00 2,074.95 - 2018/8/16 2019/4/28 74.95

14

广州一洋船务

有限公司

1,000.00 1,037.48 - 2018/8/16 2019/4/28 37.48

15

广州一洋船务

有限公司

500.00 514.86 - 2018/10/8 2019/4/28 14.86

16

广州一洋船务

有限公司

700.00 720.60 -

2018/10/1

0

2019/4/28 20.60

17

海南联恩物流

有限公司

1,750.00 1,821.47 - 2018/1/10 2018/10/15 71.47

18

海南联恩物流

有限公司

923.00 962.32 - 2018/2/12 2018/11/29 39.32

19

海南联恩物流

有限公司

1,850.00 1,894.41 - 2018/5/2 2018/10/12 44.41

20

海南联恩物流

有限公司

1,000.00 1,049.19 - 2018/5/28 2019/4/28 49.19

21

海南联恩物流

有限公司

2,000.00 2,074.95 - 2018/8/16 2019/4/28 74.95

22

海南联恩物流

有限公司

1,289.00 1,334.66 - 2018/8/30 2019/4/28 45.66

23

海南联恩物流

有限公司

1,320.00 1,348.02 - 2018/12/5 2019/4/28 28.02

24

海南省佳顺绿

色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2,000.00 2,074.95 - 2018/8/16 2019/4/28 74.95

25

黄石安源船务

有限公司

5,000.00 5,340.35 - 2018/1/19 2019/4/28 340.35

26

黄石安源船务

有限公司

1,460.00 1,466.20 - 2018/1/31 2018/2/28 6.20

27

黄石安源船务

有限公司

3,040.00 3,055.58 - 2018/1/31 2018/3/6 15.58

28

黄石安源船务

有限公司

3,500.00 3,521.52 - 2018/1/31 2018/3/13 21.52

29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550.00 555.47 - 2018/1/5 2018/3/13 5.47

30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5,000.00 5,262.04 - 2018/1/8 2018/12/31 262.04

31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5,000.00 5,183.72 - 2018/1/19 2018/9/26 183.72

32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3,000.00 3,025.47 - 2018/1/24 2018/3/22 25.47

33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1,000.00 1,006.88 - 2018/1/26 2018/3/13 6.88

34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3,500.00 3,500.95 - 2018/2/8 2018/2/8 0.95

35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3,000.00 3,000.00 - 2018/2/8 2018/2/8 0.00

36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250.00 251.65 - 2018/3/20 2018/5/3 1.65

37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3,000.00 3,126.04 - 2018/3/20 2018/12/31 126.04

38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4,900.00 5,190.51 - 2018/3/20 2019/4/28 290.51

39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250.00 251.61 - 2018/3/21 2018/5/3 1.61

40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11,000.00 11,473.17 - 2018/3/21 2018/12/31 473.17

41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1,100.00 1,100.16 - 2018/5/7 2018/5/7 0.16

42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1,000.00 1,008.49 - 2018/6/20 2018/8/16 8.49

43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450.00 453.75 - 2018/6/21 2018/8/16 3.75

44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100.00 100.01 - 2018/7/6 2018/7/6 0.014639

45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4,640.00 4,829.51 - 2018/7/24 2019/4/28 189.51

46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2,500.00 2,551.24 - 2018/8/14 2018/12/31 51.24

47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2,500.00 2,550.50 - 2018/8/16 2018/12/31 50.50

48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2,100.00 2,166.40 - 2018/9/25 2019/4/28 66.40

49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1,360.00 1,385.88 -

2018/12/2

0

2019/4/28 25.88

50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1,000.00 1,032.35 - 2018/1/8 2018/8/16 32.35

51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4,000.00 4,278.72 - 2018/1/8 2019/4/28 278.72

52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1,900.00 1,916.13 - 2018/1/17 2018/3/15 16.13

53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8,100.00 8,175.89 - 2018/1/17 2018/3/21 75.89

54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2,000.00 2,028.99 - 2018/1/24 2018/5/2 28.99

55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1,000.00 1,008.20 - 2018/1/26 2018/3/22 8.20

56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3,000.00 3,184.01 - 2018/3/6 2019/4/28 184.01

57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1,700.00 1,747.28 - 2018/3/20 2018/9/25 47.28

58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1,000.00 1,059.29 - 2018/3/20 2019/4/28 59.29

59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14,800.00 15,675.29 - 2018/3/21 2019/4/28 875.29

60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1,500.00 1,531.62 - 2018/3/26 2018/8/16 31.62

61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800.00 816.75 - 2018/3/27 2018/8/16 16.75

62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1,000.00 1,000.15 - 2018/5/7 2018/5/7 0.15

63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2,200.00 2,218.68 - 2018/6/20 2018/8/16 18.68

64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140.00 140.57 - 2018/7/20 2018/8/16 0.57

65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1,700.00 1,700.50 - 2018/8/29 2018/8/30 0.50

66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300.00 310.14 - 2018/9/10 2019/4/28 10.14

67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500.00 500.88 - 2018/9/14 2018/9/25 0.88

68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350.00 350.05 - 2018/9/17 2018/9/17 0.051236

69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300.00 309.71 - 2018/9/20 2019/4/28 9.71

70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120.00 120.09 - 2018/9/21 2018/9/25 0.087833

71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400.00 412.65 - 2018/9/25 2019/4/28 12.65

72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230.00 230.54 - 2018/9/27 2018/10/12 0.54

73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500.00 501.10 - 2018/9/28 2018/10/12 1.10

74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3,000.00 3,086.08 -

2018/10/1

5

2019/4/28 86.08

75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400.00 400.41 -

2018/10/1

9

2018/10/25 0.41

76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800.00 801.64 -

2018/10/1

9

2018/11/1 1.64

77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710.00 710.52 - 2018/11/5 2018/11/9 0.52

78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420.00 420.49 - 2018/11/6 2018/11/13 0.49

79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100.00 100.04 - 2018/11/7 2018/11/9 0.043917

80

泉州绿湾贸易

有限公司

1,000.00 1,029.72 - 2018/10/8 2019/4/28 29.72

81

泉州绿湾贸易

有限公司

14,989.23 15,000.00 -

2018/12/2

7

2018/12/31 10.77

82

泉州仁建安通

集装箱

有限公司

450.00 455.07 - 2018/1/5 2018/3/22 5.07

83

泉州仁建安通

集装箱有限公

司

200.00 202.66 - 2018/5/18 2018/8/16 2.66

84

泉州仁建安通

集装箱有限公

司

120.00 121.49 - 2018/5/24 2018/8/16 1.49

85

泉州迅尔物流

有限公司

5,000.00 5,340.35 - 2018/1/19 2019/4/28 340.35

86

泉州迅尔物流

有限公司

5,000.00 5,322.79 - 2018/2/12 2019/4/28 322.79

87

泉州迅尔物流

有限公司

2,700.00 2,800.79 - 2018/8/17 2019/4/28 100.79

88

泉州迅尔物流

有限公司

2,300.00 2,374.75 - 2018/9/19 2019/4/28 74.75

89

泉州一航海运

有限公司

5,000.00 5,348.41 - 2018/1/8 2019/4/28 348.41

90

泉州一洋集装

箱服务有限公

司

7,500.00 7,561.48 - 2018/1/17 2018/3/13 61.48

91

泉州一洋集装

箱服务有限公

司

3,000.00 3,043.92 - 2018/1/24 2018/5/3 43.92

92

泉州一洋集装

箱服务有限公

司

11,000.00 11,014.49 - 2018/3/13 2018/3/21 14.49

93

泉州一洋集装

箱服务有限公

司

1,500.00 1,502.20 - 2018/3/13 2018/3/22 2.20

94

泉州正升机械

有限公司

500.00 510.10 - 2018/5/28 2018/10/12 10.10

95

泉州正升机械

有限公司

840.00 856.97 - 2018/5/28 2018/10/12 16.97

96

泉州正升机械

有限公司

1,200.00 1,214.93 - 2018/7/23 2018/10/15 14.93

97

泉州正升机械

有限公司

567.00 585.59 - 2018/9/17 2019/4/28 18.59

98

泉州正升机械

有限公司

660.00 676.23 -

2018/11/1

2

2019/4/28 16.23

99

泉州正升机械

有限公司

540.00 551.38 - 2018/12/6 2019/4/28 11.38

10

0

上海同春实业

有限公司

23,000.00 23,259.11 - 2019/1/1 2019/4/28 259.11

10

1

石狮安翔运输

有限公司

1,550.00 1,613.31 - 2018/1/10 2018/10/15 63.31

10

2

石狮安翔运输

有限公司

2,500.00 2,572.10 - 2018/1/31 2018/8/15 72.10

10

3

石狮安翔运输

有限公司

2,500.00 2,572.46 - 2018/1/31 2018/8/16 72.46

10

4

石狮安翔运输

有限公司

3,000.00 3,088.71 - 2018/1/31 2018/8/20 88.71

10

5

石狮安翔运输

有限公司

867.00 904.44 - 2018/2/14 2018/12/5 37.44

10

6

石狮安翔运输

有限公司

1,215.00 1,261.42 - 2018/3/22 2018/12/7 46.42

10

7

石狮安翔运输

有限公司

1,700.00 1,740.56 - 2018/5/3 2018/10/12 40.56

10

8

石狮安翔运输

有限公司

1,205.00 1,267.27 - 2018/5/11 2019/4/28 62.27

10

9

石狮安翔运输

有限公司

1,100.00 1,138.97 - 2018/8/30 2019/4/28 38.97

11

0

石狮安翔运输

有限公司

8,000.00 8,252.96 - 2018/9/25 2019/4/28 252.96

11

1

石狮安翔运输

有限公司

875.00 892.55 -

2018/12/1

3

2019/4/28 17.55

11

2

温州瓯旭贸易

有限公司

15,000.00 15,397.30 - 2019/1/1 2019/4/28 397.30

11

3

中建恒杰集团

有限公司

490.00 490.00 2018/2/28 0.00

11

4

中建恒杰集团

有限公司

490.00 490.00 2018/2/28 0.00

11

5

中建恒杰集团

有限公司

1,500.00 1,500.00 2018/3/29 0.00

11

6

中建恒杰集团

有限公司

1,300.00 1,300.00 2018/6/21 0.00

11

7

中建恒杰集团

有限公司

5,790.40 5,790.40 2018/6/21 0.00

11

8

中建恒杰集团

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2018/11/1

5

0.00

11

9

泉州安华物流

有限公司

500.00 150.00 350.00 2018/10/8 2019/6/6 0.00

12

1

泉州一洋集装

箱服务有限公

司

7,773.31 7,773.31 2019/1/1 0.00

12

2

上海京兆行国

际贸易有限公

司

1,700.00 1,700.00 2019/1/24 0.00

12

3

上海京兆行国

际贸易有限公

司

1,300.00 1,300.00 2019/1/25 0.00

12

4

泉州兴达船务

有限公司

4,692.50 4,692.50 2019/4/16 0.00

12

5

浙江航策置业

有限公司

48,500.00 48,500.00 2019/4/29 0.00

12

6

浙江聚洲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

7,959.00 7,959.00 2019/4/29 0.00

12

7

海南安芯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2,200.00 2,200.00 2019/4/25 0.00

12

8

泉州绿湾贸易

有限公司

2,600.00 2,600.00 2019/4/25 0.00

12

9

泉州润盛贸易

有限公司

25,338.95 25,338.95 2019/4/24 0.00

13

0

泉州润盛贸易

有限公司

2,700.00 2,700.00 2019/4/24 0.00

13

1

泉州润盛贸易

有限公司

1,171.05 1,171.05 2019/4/25 0.00

13

2

泉州润盛贸易

有限公司

0.00 0.00 2019/4/25 0.00

13

3

厦门炫飞供应

链有限公司

3,000.00 3,000.00 2019/4/24 0.00

13

4

泉州安凯储运

有限公司

240.00 240.00 2019/5/30 0.00

13

5

厦门良运船务

有限公司

5,050.00 5,050.00 2019/6/30 0.00

13

6

高名清 1,088.16 399.41 688.76 2019/1/1 2019/4/18 0.00

13

7

高名清 2,106.42 - 2,106.42 2019/1/4 0.00

13

8

汪炎林 2,701.00 - 2,701.00 2019/1/1 0.00

13

9

汪炎林 2,121.41 1,390.33 731.08 2019/1/3 2019/12/29 0.00

合计 418,454.43 295,695.12 130,872.47 8,113.16

注： 资金占用的利息是以公司全资子公司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和泉州

安盛船务有限公司的短期银行贷款利率加权平均数来计算。

3、交易背景、决策者及相关责任人等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向实际控制人之一郭东泽核实： 郭东泽在未经公司内部相

关审核程序，直接要求财务相关人员将公司下属的泉州安通物流有限公司、泉

州安盛船务有限公司等子公司资金通过其他单位借出并实际使用了上述资

金，形成对安通控股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非经营性资金被占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2018年以来金融强去杠杆、 资本

市场表现低迷超预期，导致公司股价跌幅巨大，从而导致了控股股东股票质押

跌破预警线、平仓线，急需资金补充股票质押、按期支付股票质押利息等。 实际

控制人为了避免发生逾期导致个人出现征信风险给上市公司带来重大负面影

响，故形成了较大额度的资金占用事项。

在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函后， 公司组织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进行了

全面核查，未发现新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一郭东泽签署承诺函， 承诺不再占用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有子公司

的资金。

（2）6笔资金占用事项发生于2018年，但是前期年报及会计师出具的控股

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专项说明中均未披露相应事项， 请公司及

2018年年审会计师说明前期相关款项的会计处理，执行的审计程序，未被认定

为资金占用的原因及合理性，年审会计师是否勤勉尽责；

1、2019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6笔资金占用事项的明细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占用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说明

广西易通物流有限公司 4,900,000.00 2018/2/27 未约定到期日 未约定利率

泉州正升机械有限公司 4,900,000.00 2018/2/28 未约定到期日 未约定利率

泉州绿湾贸易有限公司 15,000,000.00 2018/3/29 未约定到期日 未约定利率

上海京兆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0,904,000.00 2018/6/20 未约定到期日 未约定利率

泉州安华物流有限公司 3,500,000.00 2018/10/8 未约定到期日 未约定利率

泉州天仁贸易有限公司 5,000,000.00 2018/11/5 未约定到期日 未约定利率

合计 104,204,000.00 — — —

2、2018年6笔资金占用事项的会计处理

单位：元

序号 资金流出主体 资金流入主体 金额

2018年报表列

示科目

1 东南冷链仓储有限公司 中建恒杰集团有限公司 4,900,000.00 在建工程

2 东南冷链仓储有限公司 中建恒杰集团有限公司 4,900,000.00 在建工程

3 东南冷链仓储有限公司 中建恒杰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00 在建工程

4 东南冷链仓储有限公司 中建恒杰集团有限公司 70,904,000.00

其他非流动资

产

5 东南冷链仓储有限公司 中建恒杰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0

其他非流动资

产

6

汇通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

司

泉州安华物流有限公司 3,500,000.00 应收账款

合计 104,204,000.00 —

2018年披露年度报告时，上表中的前5笔资金占用事项均为安通控股子公

司东南冷链仓储有限公司支付给中建恒杰集团有限公司的工程设备款项。 东

南冷链仓储有限公司账务处理为借记“在建工程” 科目，贷记“银行存款” 科

目。 报表列报时按照工程进度将预付的进度款调整至“其他非流动资产”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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